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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13樓
承辦人：劉亭妤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7704
傳真：(02)29689266
電子信箱：AQ9885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9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工程字第114110229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「新北市道路災害復建工程技術研討會」議程表1份 (1102299_「新北市道路災

害復建工程技術研討會」議程表.pdf)

主旨：本府訂於114年7月7日（星期一）上午9時舉辦「新北市道

路災害復建工程技術研討會」，敬邀貴單位派員參與並轉

知所屬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隨著極端氣候頻繁發生及地質災害日益加劇，道路災害已

成為影響交通安全與基礎設施運營之重大風險因素。其對

道路運輸系統之破壞，除造成民眾通行不便，亦可能引發

大規模之二次災害，對地方經濟與社會運作產生深遠影

響。

二、為落實本市安居樂業之政策目標，提升道路災害應變及復

建工程之整體技術與效能，本府特舉辦旨揭研討會，期透

過技術交流與經驗分享，冀與產官學研界，共同提升本市

道路搶修與復建之應變效率與技術能力，進而有效應對災

害、保障公共安全。

三、旨揭研討會相關資訊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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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活動時間：114年7月7日(星期一)上午9時至下午4時20

分。

(二)活動地點：新北市政府5樓507會議室(新北市板橋區中山

路1段161號5樓507會議室)。

(三)活動人數：300人。

(四)報名方式：本研討會採網路報名。報名網址為

https://forms.gle/JCiJJT9kMsRa6Ryo6，依報名順序錄

取至額滿為止。

(五)為響應環保政策，請自備環保杯，會議室內禁止飲食。

正本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、內政部國土管理署、交通部公路局、經濟部水利署、農
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、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、臺北市政府、基隆市政
府、桃園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臺中市
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、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
處、新北市各區公所、國立臺灣大學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、國立臺灣科技大學、
國立中央大學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、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、中原大
學、中華大學學校財團法人中華大學、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、健
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、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、中華民國土木
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臺
灣省土木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臺灣省水利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大地工程
技師公會、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台北市水利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
市土木技師公會、新北市水利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桃園市土木技師公會、社團法
人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、社團法人中國工程師學會、中華民國道路協會、財團
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、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、臺
北市建築師公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
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
合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營造業職業工會、臺北市營造業職業
工會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工務局局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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